南岳区信访局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局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报告如下：

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负责中央和省、市颁发的各项信访工作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并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2）负责处理国内群众、境外人士、法人及其他组织通过信访渠道给区委、区政府及领导同志的来信、来电、来访和网上投诉。

（3）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及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交办的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批示件的落实情况；向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处理落实情况。

（4）综合反映群众信访中的重要情况和带政策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研究、统计、分析信访情况，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5）协同有关部门处理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信访问题；协调处理群众到市赴省进京上访和异常、突发性信访事项。

（6）承担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承担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

（7）开展信访工作宣传和理论研讨，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对全区各党政单位及乡镇街道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督促、协调、检查、考核。

（8）指导全区信访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

（9）掌握全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情况，提出加强信访队伍建设措施；对信访工作中失职、渎职行为提出处理建议；组织信访干部培训。

（10）承办区委、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2023年末，我局内设股室2个，分别是办公室、业务股。所属正股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1个，为南岳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3年末，我局共有编制7人，其中行政编制2人，事业编制5人。2023年末实有在职人员7人，退休人员3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局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3年基本支出205.96 万元，较上年增加73.5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和公用经费提标。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156.8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6 %，较上年增加 46.29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4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24%，较上年增加27.19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系我局为完成信访各项工作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信访维稳经费和信访救助金经费等。信访维稳经费支出主要用于主要用于区内、区外信访接访劝返、召开信访联席会议以及国、省、市两会期间驻地信访维稳等方面；信访救助金经费支出主要用于解决特殊疑难信访个案、信访积案、符合政策规定应当解决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解决困难的信访事项和对生活确有困难的信访人员提供临时性、应急性救助等方面。2023年项目支出100.8万元，比上年增加38.12万元，其中信访维稳经费支出58.65万元，比上年增加18.17万元，上升44.9%，主要原因是是：今年信访总量同比增加，到市赴省进京上访人次增多，外地接访劝返工作压力加大，创建全省信访工作“示范县市区”经费和拨付到乡镇、街道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信访维稳经费增加；信访救助经费支出42.15万元，比上年增加19.95万元，上升89.9%，主要原因是：解决部分2022年符合信访救助金使用条件的信访事项。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今年我局以创建全国、全省信访工作示范县市区为抓手，强力推进风险隐患排查、信访积案化解、重点人员管控、信访指标提升等重点工作。截止目前，全区信访总量297件（批）次，来信42件，来访77批，网上投诉178件。来访中，区本级登记55批次，市级登记9批次，省级登记11批次，国家级登记0批次。信访部门及时受理率为100%，责任部门及时受理率为100%，按期答复率100%，责任单位参评率99.01%，责任单位参评满意率97.00%，全系统求决类初次信访一次性化解率98.25%，到国家信访局网上初次信访一次性化解率96.30%，到国家信访局越级走访登记人次为零，无因信访问题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和重大负面舆情炒作。“两会”及国家重大节假日期间实现“进京集访无一批、非访登记无一人、扰序滋事无一起、负面舆情无一条”，取得“零出区”。

1.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局党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党的纪律监督范围。突出抓好思想政治建设，认真落实“第一议题” 制度，积极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充分发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AAP作用，每月至少组织召开一次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时传达市委、区委部署要求，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坚决抵制意识形态领域的偏激言论和不良倾向，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坚持高位推动，工作格局加快构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高位强力推进信访工作案结事了，将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政策性、群体性信访突出问题和疑难复杂信访问题。今年来区委常委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分别研究部署信访工作4次，共计8次；区委书记阅办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件5件，接待群众来访5次，带案下访7次；区委副书记、区长阅办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件2件，接待群众来访5次 ，带案下访3次。区委书记带头包案化解夕阳红老年公寓、庙东重点项目、涉军群体、磨镜台宾馆改制职工和旅游服务公司改制职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疑难案件，取得良好的效果。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衡阳期间区委、区政府召开5次省委巡视组移交信访件交办会，1次移交信访件工作推进会，党政主要领导先后到达区信访局亲自调度安排部署巡视组移交信访件的办理，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亲自进行督促，强力推进信访件办理。3月10日，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秩序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秩序，有效处置集体访和非正常访，全力维护全区社会和谐稳定。

3.围绕中心工作，全力创建信访工作示范县市区。根据《湖南省2023年度信访工作示范县市区创建实施方案》，对照本单位指标任务，我区无进京集访，无县级以上（不含县级）超过50人集访，无因信访问题到重点地区、敏感部位或重大活动举办地滋事扰序人员，无大规模聚集或涉访个人极端行为，无负面炒作，符合信访工作示范县市区创建标准。

4.聚集各方力量，因案施策化解疑难积案。省委第一巡视组共向我区移交了八批17件信访问题，办结率100%，群众满意率100%。市级领导包案信访件2件，旷碧中、李东信访件都已办结；民生诉求类为5件，目前已办结5件，办结率为100%，群众满意率100%。第三批“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交办件共1件，审核化解率为100%。

5.采取多种举措，扎实规范信访工作秩序。4月15日，南岳区信访局在牌坊广场开展了南岳区第八个“全民安全教育日暨《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活动”，信访局全体领导干部参加了集中宣传活动。5月份启动《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月活动，制定《深入学习宣传〈信访工作条例〉实施方案》，发动乡镇（街道）、区直单位开展覆盖行业、社区的《条例》学习宣传工作，在全区营造了良好学习宣传氛围。5月10日，南岳区人社局、南岳区公安分局、南岳区信访局在牌坊广场联合开展《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月活动，南岳区信访局在部门微信公众和南岳区党政门户网对《信访工作条例》全文进行图文解读。5月11日，南岳区人民法院、南岳区信访局，以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和《信访工作条例》施行一周年为契机，在南岳镇烧田村进行普法宣讲。6月15日，南岳区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区金融事务中心、区民政局、区信访局等单位在牌坊广场联合开展宣传日活动，以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等方式对《条例》进行宣传解读。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打击处置还不够到位，信访秩序仍需逐步规范。全区规范有序的信访秩序还未真正建立，依法、逐级信访理念未真正扎根，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缠访闹访、越级上访、以访施压、等违法犯罪行为依然存在。尤其是我区重点人员到市赴省进京情况突出，重点领域、重点群体缠访闹访频繁，已经成为我区信访工作的顽瘴固疾；另外，少数责任单位还存在接访处访过程中推诿、拖延、塞责、工作不力的现象，导致我区信访维稳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特殊群体闹访频繁，重点人员进京走访大幅反弹。今年以来，我区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采取冲进政府机关、堵塞政府大门、阻塞交通，在信访局大吵大闹，缠访闹访相当突出，性质相当恶劣。重点领域如：房地产领域、集资融资领域、市场监管领域；重点群体如：村民建房群体、退役军人群体、征地拆迁群体、景区拆迁安置人员群体；重点人员多次赴省进京。
     3.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乏力。抓信访、抓源头、抓化解的大信访工作格局还未完全建立，“属地管理”“管行业管信访”的信访工作责任落实中还存在推、躲、拖现象，部分单位同时存在信访事项办理不到位现象，处理信访案件时不重视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忽视群众合理诉求解决，信访问题处理化解走程序、走形式，不真正处理、不彻底化解，稳控也不到位，造成信访事项上行到国家信访局。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1.强化政治引领，切实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

把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密结合信访工作实际，通过中心组学习、党组会议学习、交流研讨等，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宣传活动，推动全局信访干部全面学习、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并同步开展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引导全局信访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忠诚。

齐头并进抓好各项重点工作。

一是抓好进京走访减控工作。加强对重点人群、重点领域以及有其他进京风险人员摸底排查和动态管控，强化信息核查和接访劝返，迅速扭转进京访井喷态势，避免给特护期及重大节假日造成风险。二是抓好重复信访治理专项工作。一方面，加大重复信访办理力度，确保按期完成化解任务；另一方面，加强信访人思想动态稳控，防止信访人再次通过走访、来信、网访等渠道上访，导致已上报的案件回流。三是做好即将到来的“两节”“两会”信访服务工作。提前开展矛盾排查化解，严密部署值班接访工作，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加强领导，落实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进一步加强对信访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要具体抓；其他领导按照分工抓好分管方面的信访工作；信访干部要主动抓，真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信访工作格局。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对本单位发生的信访问题要采取积极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切实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

进一步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及相关制度法规。

要高度重视对《信访工作条例》及上级相关制度、法规的学习、宣传，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制度、领导包案制度、月排查制度、信息报告等制度，认真贯彻执行《信访工作条例》相关程序和规则，使信访事项办理的流程不断完善，信访工作逐渐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



